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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2月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5年1月24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监事4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4名。因公司原监事会主席冯海斌先

生辞职，经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选，公司监事毛爱莲女士主持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2、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3、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公司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699,622,636.57 元，利润总额  70,559,390.55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46,859.43 元。每股收益 0.09元。 

4、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4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646,859.43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10,499,187.39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 2014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0,499,187.39 元为基数，提取 10%法定盈

余公积金 1,049,918.7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51,713,565.01 元，

减去本期分配的 2013 年度现金股利 12,459,240.91 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止，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48,703,592.75 元。本着既能及

时回报股东，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董事会同意如下分配预

案：  

以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81,358,10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0 元（含税），共计

11,627,162.04 元，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符合公司2013年度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未来经营计划，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5、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6、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体系，加大内

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检查的工作力度，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公司

经营中各个流程、各个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对评价报告无异议。 

8、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度业绩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原

定目标，同意确认已授予的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部分第一批次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失效，并注销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



解锁期所涉及的169.7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并注销未满足解锁条件的

72.75万股限制性股票。 

以上第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四日 

 




